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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88_9D_c49_647018.htm 民事责任 掌握民事责任的概念 

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因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

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财产、人身而依法应当承担

的法律后果。 构成要件： 第一，损害事实. 第二：民事行为

违法. 第三，损害事实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四，过错：

包括故意和过失。 免责条件：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

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1)停止侵害. (2)排除妨碍. (3)

消除危险. (4)返还财产. (5)恢复原状. (6)修理、重作、更换. (7)

赔偿损失. (8)支付违约金. (9)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10)赔礼道

歉。 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

适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

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

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编辑推荐：

2010年初级经济师经济基础预习民法通则汇总 2010年初级经

济师经济基础预习民法通则(6)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